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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2014－024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工程中标的提示性公告》。经查询云南省

工程建设信息网发布的中标公示信息，经公开招标，公司被确定为景东彝族自治

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Ⅰ标段及景东彝族自治县城凤凰山栈道建

设工程Ⅰ标段的第一中标人暨拟定中标人。 

2013年 12月 27 日，公司收到景东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来的《中

标通知》，经评标及公示后，确定公司为上述项目的中标人。 

截止 2014 年 3 月 24 日，公司与景东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

上述两个项目的施工合同。 

二、合同甲方介绍 

景东彝族自治县，古称银生，位于滇西南中部，普洱市北部。景东彝族自治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建设管理的行政部门，其下

属事业单位有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建设工程预结算编审办公室、房地产管理所、

自来水厂、园林绿化环卫所、建筑工程设计室、城建监察大队。 

该单位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工程概况 

1、景东县城凤凰山栈道建设工程Ⅰ标段 

工程名称：景东县城凤凰山栈道建设工程Ⅰ标段； 

工程地点：景东县城川河东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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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内容：总长 2530 米，宽 2.4 米，5 个景观台；公厕 2 个；路灯 101 盏

等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所有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内容； 

资金来源：国家拨款； 

合同价款金额暂定：17,728,415.77元（人民币）； 

合同工期:180 日历天（含法定节假日在内），开工日期以监理工程师开工令

为准； 

2、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Ⅰ标段 

工程名称：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Ⅰ标段 

工程地点：县城南部区南连接线  

工程内容：南连接线自陶府广场起向南 2.3公里的道路中央隔离带以及机非

隔离带、路旁绿化带的景观绿化和亮化工程。面积约为 40000㎡的工程量清单范

围内的所有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内容。 

资金来源：国家拨款  

合同价款金额暂定：59,339,962.01元（人民币）； 

合同工期:90 日历天（含法定节假日在内），开工日期以监理工程师开工令

为准； 

（二）质量要求 

符合《城市绿化工程及验收规范（CJJ∕T82-99）》等现行的国家相关行业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要求，一次验收合格。 

（三）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1、景东县城凤凰山栈道建设工程Ⅰ标段 

（1）工程项目竣工初验后支付合同暂定价款的 40%：工程竣工初验后 30日

历天内，即由发包人支付工程合同暂定价款的 40%； 

（2）第二年支付政府审计部门审定价的 30%：一年质保期（以初验时间起

算）满，工程经发包人验收合格后 30 日历天内，发包人依据相关审计部门审定

的工程结算价支付 30%； 

（3）第三年支付完毕剩余工程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第一年、第二年

足年后 30 日历天内，发包人支付剩余工程款，即政府审计部门审计价扣除已支

付给承包人的工程款后的剩余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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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甲方未按上述约定方式及期限支付工程款，则应付款项按 25%年利率支付

利息，本项目工程款所涉及的税费由发包人代扣代缴。 

2、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Ⅰ标段 

（1）工程项目竣工初验后支付合同暂定价款的 40%：工程竣工初验后 30日

历天内，即由发包人支付工程合同暂定价款的 40%； 

（2）第二年支付政府审计部门审定价的 30%：一年养护期满，苗木成活率

（树木种植后活株数占种植总数的百分比）达到 98%以上，工程经发包人验收合

格后 30日历天内，发包人依据相关审计部门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支付 30%； 

（3）第三年支付完毕剩余工程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第一年、第二年

足年后 30 日历天内，苗木成活率（植物栽植后成活两年以上的株数占总栽植株

数的百分比）达到 98%以上，发包人支付剩余工程款，即政府审计部门审计价扣

除已支付给承包人的工程款后的剩余工程款。 

若甲方未按上述约定方式及期限支付工程款，则应付款项按 25%年利率支付

利息，本项目工程款所涉及的税费由发包人代扣代缴。 

（四）担保 

本工程双方约定担保事项如下： 

（1）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支付担保，担保方式为：第三方担保。 

（2）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担保方式为： 

中标通知发出后 10 日内提交合同暂定价的 10%的履约保证金，合计

7,706,837.78元（大写：柒佰柒拾万陆仟捌佰叁拾柒元柒角捌分），提交形式：

现金；按 5：3：2比例退还，承包人进场后七天内，发包人退还承包人提交履约

保证金的 50%；当承包人工程量完成一半时，退还 30%；工程竣工时，一次性退

还余下的 20%。 

（3）双方约定的其他担保事项：履约担保的有效期应当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发包人签认并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工程接收证书之日止。履约担保的退还：

履约担保应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出具)工程接收证书之日后 28 天内退还给承

包人。 

（五）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1.合同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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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停止施工超过 56天，发包人仍不支付工程款（进度款），承包人有权

解除合同。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包人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因一方违约（包括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停建或缓建）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4）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或者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

别转包给他人，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完工程和已购材料、设备的保护和移交

工作，按发包人要求将自有机械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场地。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

出提供必要条件，支付以上所发生的费用，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已完工程价款。已

经订货的材料、设备由订货方负责退货或解除订货合同，不能退还的货款和因退

货、解除订货合同发生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因未及时退货造成的损失由责任

方承担。除此之外，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因合同解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合同解除后，不影响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2．合同的终止： 

发包人承包人履行合同全部义务，竣工结算价款支付完毕，承包人向发包

人交付竣工工程后，本合同即告终止。 

（六）违约及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 

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1）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双方又未达成延期付款协议，导致

施工无法进行，承包人可停止施工，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2）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 28 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

程竣工结算价款，从第 29 天起按承包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

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3）发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2．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1）因承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工程师同意顺延的工

期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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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 

（3）承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当发生上述情形之一时，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其违约给发包人造

成的损失。 

3.争议解决方式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时，有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向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Ⅰ标段施工合同补充条款 

1.为体现地方景观特色，承包人向景东彝族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购买地方特色苗木一批，用于景东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

中，并由苗木供应单位负责种植。该部分苗木及栽植费由景东县审计部门组织审

计，审定的价格即为承包人购买价格。 

2.该批苗木的结算计入景东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一标段

中，发包人在苗木购买价格基础上增加 30%作为承包人的项目投资回报，结算方

式依照景东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一标段建设施工合同。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两个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7.33%，年均合同

金额为 272,816,679.58 元，年均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

总收入 61.35%，但绝对金额低于 1 亿元人民币，上述两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

2014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1、合同签订后，项目的实施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对公司的资金面

构成一定压力，且存在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 

2、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最终结算金额高于或低

于中标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景东彝族自治县城凤凰山栈道建设工程Ⅰ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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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Ⅰ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3.《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Ⅰ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

议》。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